                     贵文旅〔2024〕64号

关于印发贵池区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平天湖风景区、池州高新区、杏花村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区直有关部门、各旅游企业：
根据《池州市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池政办〔2023〕33号）文件要求，现将《贵池区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贵池区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
细则


池州市贵池区文化和旅游局      池州市贵池区财政局        

2024年7月4日

池州市贵池区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支持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七个产业发展政策的通知》(池政办〔2023〕33号)精神(以下简称《通知》)，现按照程序规范、操作简便、责权明确、公正透明的原则，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申报主体
凡在贵池区区域内注册纳税、依法经营、申请项目在贵池区范围内组织实施的企业、法人和符合本政策奖励条件的自然人均可申报池州市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专项资金支持。
文化企业类别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旅游企业类别参照《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企业，因偷税、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的企业、文化旅游机构和个人，均不纳入政策支持范围。
二、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按年度计算，具体申报时间每年以区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逾期没有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区文化和旅游局将不再受理。
三、工作流程
1.推荐审查。根据《通知》精神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申报条件，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通知，组织申报。申报主体将每个项目材料装订成册(纸质版四份，电子版一份，电子版需纸质版原件扫描)报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做好申报项目的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审查通过后将项目申报材料纸质版、电子版进行汇总，形成拟兑现项目清单。
2.审核评审。受理日期截止后，区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区财政局按照规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形成尽职调查报告；根据尽职调查报告，更新拟兑现项目清单；核查结束后，由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专家人员对更新后的拟兑现项目开展专家评审。
3.项目审查。区文化和旅游局对专家评审后的拟兑现项目开展审查。一是录入皖企通、惠企通平台，导入安徽财政涉企项目资金管理系统进行比对、预警、核准。二是对项目主体环保、安全重大事故、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开展必要性审查。三是区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区财政局、对拟兑现“评审类”项目，按照不低于20%的比例开展现场复核。
4.社会公示。区文化和旅游局将拟兑现项目清单报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展统一审核、交叉比对，删除重复项目，并反馈审核比对结果。根据市局反馈结果，区文化和旅游局召开党组会集体研究审定后，确定拟兑现项目，报市文化和旅游局备案同意后，通过网站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5.资金拨付。公示结束后，区文化和旅游局将拟兑现项目清单和有关审查、调查、评审情况报区财政局，区财政局按照资金管理程序拨付资金。贵池区财政，法律、法规、政策明确补助比例、资金来源渠道的从其规定。
四、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一式四份，统一用A4纸打印，装订成册后每页加盖公章，并同时报送电子文档，视频文件存储在U盘内报送：
(一)共性材料
1.池州市文化和旅游业若干政策奖补资金申报表；
[bookmark: _GoBack]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法人和社会组织提供法人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个人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4.涉企系统项目申报信息表。
(二)个性申报材料：
1.“文旅品牌创建奖励”
相关机构批准或认定文件。
2.“建设自驾车露营地奖励”
由区文化和旅游局根据申报情况按照《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第2部分：自驾车露营地》（GB/T 31710.2-2015）组织验收。
3.“星级饭店、旅游民宿等奖励”
相关机构批准或认定文件。
4.“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开放补助”
三级以上非国有博物馆批准设立文件；针对本市市民及其他特定人群免费开放参观的证明材料。
5.“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相关创建奖励”
相关机构批准或认定文件。
6.“版权和软件正版化示范单位创建奖励”
相关机构批准或认定文件。
7.“大戏剧本补助”
市委宣传部或市文化和旅游局同意的相关证明材料；至少两人（含两人）创作团队、提供作者身份证复印件；剧本反映本市特色内容的简要阐述、剧本等。
8.“入选市级孵化计划剧本公演补助”
提供入选市级以上孵化计划剧本证明文件、剧本、公演节目单、公演视频、500座以上的演出剧场座位数（剧场照片)等。
9.“文艺赛事获奖作品奖励”
戏剧作品获奖文件、证书、获奖作品、发表刊物、演出视频、颁奖活动照片等材料；未获得上级奖励资金的承诺书。
10.“入围决赛戏剧作品补助”
戏剧作品入围赛事决赛文件、发表刊物、演出视频、活动照片等证明入围决赛的相关证明材料；未获得上级奖励资金的承诺书。
11.（1）“本地特色剧种演艺活动补助”
市委宣传部或市文化和旅游局批准或组织的文件证明；本市范围内持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演艺院团复印件；剧本、公演节目单、公演视频、500座以上的演出剧场座位数(剧场照片)等。
（2）“文化旅游交流展演补助”
市委宣传部或市文化和旅游局同意开展活动的文件证明；国内、国际文化旅游交流展演活动邀请函或文件通知；各类交流展演活动所发生的场租搭建、公共交通、住宿、餐饮等费用的合规票据；所有演职人员数（包含姓名、身份证号、职务）；演出方案、演出视频、照片资料等。
12.“考察、宣传活动补贴”
经市文化和旅游局审核批准的证明材料、现场活动照片3张、参加考察踩线、宣传人员名单（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务）、行程安排表等。
13.“研学旅行产品奖励”
活动方案、合同、保险证明、参观省市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图片、人员名单、住宿发票（附人员居住房间号信息）、研学线路及研学课程内容；与开展业务合作的研学基地和宾馆（住宿场所）等单位的合作协议、结算清单和发票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14.“会议、会展活动奖励”
会议（会展）承接合同、实施方案（指南、议程）、会议通知或邀请函、参会人员名单；现场照片3张以上（含会标、背景等）；活动期间的消费清单和结算发票复印件、景点购票证明、相关材料；会议（会展）活动如有多个单位联合承办，由承办方推荐一个单位负责奖励的申报，其他单位联合出具推荐函或委托书；无财政经费支持承诺书。
15.（1）“包机奖励”
活动方案、住宿发票（附人员居住房间号信息）、景点购票证明、包机发票或合同、乘机人员名单（包括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游玩现场图片资料。组团社与航空公司的包机协议或调令；地接社与组团社的包机合作协议，游客信息，地接计划书（或电子行程单）等相关材料。
（2）“乘机奖励”
活动方案、景点购票证明、乘机发票、游客信息及机票或登机牌复印件、乘机人员名单（包括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游玩现场图片资料。
16.“游轮奖励”
游轮发票或合同、游轮人员名单（包括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游玩现场图片资料。景点购票结算清单和发票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17.“自驾车团队奖励”
自驾团队合同、活动方案、景点购票证明、住宿发票（附人员居住房间号信息）、自驾车队信息（车辆车牌号清单）、3张以上能确认组织自驾游活动的现场照片（须看清车辆号牌、自驾游活动名称和所游览景区的名称及标志物等信息）；游玩现场图片资料、无市县区各级财政资金支持的承诺书。
18.“宣传广告补贴”
市文化和旅游局批准证明、广告宣传合同、宣传费用发票和支付凭证复印件、宣传的图片资料。每个广告2张以上现场照片（远景、近景）。
19.“参加营销推广活动补助”
市文化和旅游局批准证明、活动邀请函或文件通知、活动报名表、活动报名参与证明材料（图片、信息）、境外活动需提供食宿差旅费发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等）。
五、附则
对弄虚作假，故意套取、骗取奖励资金或涉税违规的，一经查实，全额追回奖励资金，并追究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区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池州市文化和旅游业若干政策奖补资金申报表（个人/企业/法人）
2.涉企系统项目申报信息表
3.承诺书


